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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立高校教师聘用合同的解除》认为公立高校教师聘用合同的性质是研究教师聘用合同解除的起点
，中国人事分类制度的改革引起高校教师的身份变化，即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干部”转变为市
场经济条件下的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
这种身份的变化导致教师与高校之间原有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化。
《公立高校教师聘用合同的解除》通过与行政合同、民事雇佣合同和劳动合同的比较，得出教师聘用
合同具有劳动合同的基本特征的结论。
但是，同时认为它是带有自身特点的特殊劳动合同。
从历史和现实的发展看，教师聘用合同中的劳动合同因素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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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劳动合同违约责任是一种补偿性而非惩罚性的民事责任”的判断失之偏颇。
从承担责任的原则看，“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一般适用合理赔偿（或称酌情赔偿）原则，赔偿额可适
当小于实际损失额；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则适用等额（或称全额）赔偿原则，要求赔偿额与损失额
相符”。
①另，在用人单位有过错的情况下，适用加倍赔偿原则。
例如，《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3条规定，用人单位造成劳动者工资收入
损失的，按劳动者本人应得工资收入支付给劳动者，并加付应得工资收入25％的赔偿费用。
又如，《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3条规定，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
的，以及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外，
还需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25％的经济补偿金。
②在台湾地区“惟因可归责于雇主之事由而劳工被迫辞职时，其资遣费之性质则有民事违约制裁之意
义”。
 第四，劳动合同违约责任只包括约定而不包含法定义务是对劳动法的误读。
我们认为，违约责任不仅包括约定义务，而且包含法定义务。
这种法定义务不仅反映在劳动合同的解除、解除事由、解除程序、解除禁止、解除责任的规定上，而
且表现在归则原则、责任条件、责任方式上。
④所以，当事人所订立的劳动合同中不但包括劳动法律的规定，而且涵盖企业规章的要求。
倘若当事人违反合同中的这些规定，自然应承担合同违约责任。
值得指出的是，劳动合同违约责任的法定（义务）性与国家干预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国家干预性通过国家制定的劳动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表现出来，而法定性又体现在国家的干预性。
 综上所述，本书认为，劳动合同违约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不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向另一方
履行合同义务所产生的劳动法上的财产责任。
其特征为：一是责任的相对性。
劳动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消灭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当一方当事人违反该协议时，应向另一方当事人承担因其违约行为所产生的责任。
这种责任具有相对性，它是指“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
人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
①二是国家干预性。
国家干预性是劳动合同区别于普通合同，劳动合同违约责任有别于合同普通违约责任最根本的特征。
正是国家干预性，才使劳动合同属于兼有公法和私法特征的社会法而非具有私法性质的合同法的范畴
，才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相比，在劳动合同违约责任上权利受到更多的限制，义务要求更多的承担。
如果普通合同违约责任也体现国家干预的话②，那也仅表现在合同的某一方面；而劳动合同违约责任
则从整体上反映国家对劳动关系的干预性。
三是劳动者的倾斜保护。
一般来说，劳动合同的补偿性和惩罚性不是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同时适用的，而是区别对待的。
劳动者因其过错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时，主要承担补偿性责任；而用人单位因其过错违反法律规定或
者合同约定时，一般适用惩罚性原则。
四是民事责任。
③我们认为，劳动合同当事人之间的违约责任主要是民事责任，因为：劳动者的劳动在很大程度上是
为了自己及其家人的生存，企业用人单位招聘劳动者主要是为了财产增值。
可见，两者的关系主要为民事关系。
这是其一；其二，从被上述民事关系所决定的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看，主要为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工资
、加班费、培训费、福利、违约金、赔偿金、保险费、经济补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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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立高校教师聘用合同的解除》认为教师聘用合同的性质是研究聘用合同解除的起点，教师聘用合
同具有劳动合同的基本特征。
但是，它又是带有自身特点的特殊劳动合同。
从历史和现实的发展看，教师聘用合同中的劳动合同因素不断增长。
创新了由“报请制度”和“核准制度”组成的聘用合同解除主体制度。
“报请制度”体现行政效率优先、兼顾公正的原则；“核准制度”注重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
从现行各国法律规定看，在教师与高校事由方面，以教师事由规定为主；在教师过错性与非过错性事
由方面，以过错性事由规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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